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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OTT的內憂與外患
記者 廖玥茹 報導  

Over-The-Top（簡稱OTT）是指建構在開放性網路上的內容或服務，特別是影
⾳服務，如Youtube、Netflix等。網路的普及與網速的進步，使⼤眾的收視⾏為
逐漸轉移到OTT平台上。

網路無弗屆的的特性，使OTT業者更有機會發展⾄全球各地，更少了傳統電視所
需的上架費及電視盒，讓觀眾收看的⾨檻降低。且近期全國最⼤盜版網站「楓林
網」被查封後，台灣OTT⽤⼾明顯增加，根據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分析，預計
2023年台灣OTT的營收將達到11億美元。看似⼀片榮景的產業，但台灣業者仍有
重重困難需要⾯對。

台灣本⼟較為知名OTT平台。（圖片來源／廖玥茹重製）

國內業者眾多　缺乏規模化
在探討問題前，先簡單了解OTT。OTT平台播映的內容來源⼤致可分為：使⽤者
創作內容（user generated content，簡稱UGC），以及專業⽣產內容
（Professionally-generated Content，簡稱PGC）。UGC指的是創作者並無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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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Professionally-generated Content，簡稱PGC）。UGC指的是創作者並無影
像專業製作學識，最簡單的例⼦就是Youtube，任何⼈都能將影片上傳分享；
PGC則指電視劇、電影等，由專業團隊所製作之作品。⽽⽬前多數OTT平台以
PGC為主，透過收購播映版權，或是⾃⾏投資製作影劇，充實平台的內容。

由於OTT業者眾多，且付費⽅案通常是以⽉計算，使觀眾的流動性⾼，要如何吸
引觀眾顯得更為重要。跟據凱度洞察的調查，有近⼀半的觀眾期待OTT有更多獨
家內容。因此許多業者會靠買斷版權，或是⾃⾏製作戲劇，以吸引觀眾，像是
《Netflix》有⼀系列原創影集，如：《紙牌屋》、《誰是被害者》等。

⽽⽬前台灣有⼗多家本⼟的OTT平台，其中較常聽到的有：《LiTV立視》、
《friDay影⾳》、《CATCHPLAY+》等。乍看下，平台多元讓消費者有更多選
擇，但這也代表著難以規模化。台灣市場本來就⼩，眾多業者使觀眾分散，資⾦
不夠充裕下，也就難購買到更多熱⾨影視的版權，更別提⾃製影視。⽽競爭對⼿
是具雄厚資⾦的歐美中等⼤國業者，在無法透過內容吸引觀眾訂閱下，便會持續
惡性循環。

⺠眾對影⾳平台的期待。（圖片來源／廖玥茹重製）資料來源：凱度洞察

法條不完善　消費者權益難保障
⾯對洶洶來潮的OTT業者，卻無相關法律規範。⽬前影⾳平台的法律，主要以訊
號提供的⽅式來區分，像是「廣電三法」：《廣播電視法》、《有線廣播電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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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提供的⽅式來區分，像是「廣電三法」：《廣播電視法》、《有線廣播電視
法》、《衛星廣播電視法》，分別指以「無線電」、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」、
「衛星」提供訊號之媒體。⾯對利⽤網路傳輸的OTT，僅能以包含所有訊號傳送
的《電信法》管理。然⽽此法條的規定範圍過於廣泛且不明，像是Line等通訊軟
體可⽤來通話，算是通訊服務，但不在《電信法》規範裡⾯；Youtube上的新聞
電視節⽬等，也無法規範。

⽽網路是開放環境，就算有違法的網站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簡稱NCC）⽬前
也僅能限制不能刊登廣告，使這項法律無過多效⽤。在無完整法條規範下，也難
以保護消費者。中華⺠國文教消費者基⾦會於2019年調查後，發現多家OTT平台
在服務條款上，都並無重視消費者權益，像是沒有取消及退費的說明，或不提供
猶豫期保障，⽽法律就可以規範契約應記載和不得記載的事項。

中資OTT　該開放還是提防
今年五⽉，愛奇藝因違法被要求將所有廣告下架，因為根據《⼤陸地區投資⼈來
臺從事證券投資及期貨交易管理辦法》，中國不得來台投資電視、電影等傳播產
業。⾯對兩岸議題上，多數⼈會抱持著較謹慎的態度，特別是兩岸在影視產業規
模上有相當⼤的差距，況且台劇若要進入中國市場得符合許多規範及潛規則，⽽
愛奇藝要播放陸劇卻不會有困難。加上中央社報導中，⼤陸委員會曾接獲中國⼤
陸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，要求中國OTT業者積極輸出⾄台灣的消息。

但不可否認的是愛奇藝所購買的台劇的確相當多，文化部影視及流⾏⾳樂產業
局的報告顯⽰，愛奇藝是中國業者中，購買最多台劇的，在愛奇藝台灣站中也並
無太多政論節⽬。若要說開放陸劇就會因此被文化入侵，可能也過於牽強。況且
⼀昧的在法律上禁⽌，仍無法阻絕網路的傳達，更會⾯臨逃稅、消費者權益保障
等各種問題，應要思考的是該如何管理。
 

擁有完善規劃　才有更好發展
2017年，14家線上影視平台、3家線上⾳樂平台共同成立了台灣線上影視產業協
會（簡稱台灣OTT協會），除了積極推廣正版、打擊盜版外，更與政府爭取經費
以扶植本⼟原創戲劇，並推動相關法案來維護本⼟業者。⽬前有與NCC正研擬
《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法》草案，期許能讓境外OTT有規範。⽽今年經濟部也研
擬《著作權法修正案》，預計將非法數位重製等納入非告訴乃論罪刑，希望打擊
盜版，讓⺠眾養成付費收視的習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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⾯對收視⾏為的轉變，政府需思考因應⽅法。（圖片來源／廖玥茹攝）

關鍵字：OTT、台灣影視、盜版、中資、台灣線上影視產業協會

縮圖來源：廖玥茹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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